
最新工程合同管理内容(模板5篇)
在人们越来越相信法律的社会中，合同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它可以保护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合同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工程合同管理内容篇一

1.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1)，以书
面形式提供有关水文地质勘探资料和地下管线资料，提供现
场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有关资料，是()的责任和义
务。

a.发包人

b.设计单位

c.承包人

d.监理人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发包方的责任与义务。以书面形式提
供有关水文地质勘探资料和地下管线资料，提供现场测量基
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有关资料，是发包人的责任和义务。

2.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1)，
工作缺陷责任期自()起计算。

a.合同签订日期



b.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c.实际竣工日期

d.颁发工程接收证书之日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缺陷责任与保修。缺陷责任期自实际
竣工日期起计算，合同当事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缺陷责
任期的具体期限，但该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3.某工程竣工验收阶段，承包人于6月1日向工程师送交了竣
工验收报告;发包人于6月15日组织生产设备启动试车检验;6
月18日试车完毕后发包人、承包人、工程师和设计代表在试
车记录上签字确认质量合格;工程师于6月20日签发工程移交
证书。则承包人的实际竣工日应为()。

a.6月15日

b.6月1日

c.6月18日

d.6月20日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实际竣工日。承包人的实际竣工日为
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并在工程接收证书中载
明。

【考点精讲】



一、发包人的责任和义务

1.组织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不得晚于开工日期前14天向承
包人提供图纸;

2.对化石、文物的保护;

3.出入现场的权利;

4.场外交通;

5.场内交通;

6.许可或批准;

7.提供施工现场，最迟于开工日期前7天移交施工现场;

8.提供施工条件;

9.提供基础资料，并为准确性负责;

10.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11.支付合同价款;

12.组织竣工验收;

13.现场统一管理协议。

二、进度控制的主要条款内容

1.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承包人应支付逾期竣工违约
金。



2.竣工日期

(1)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之日为实际竣工日期，并在工程接收证书中载明。

(2)因发包人原因，未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
请报告42天内完成竣工验收，或完成竣工验收不予签发工程
接收证书的，以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实际竣工日
期。

(3)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工程
之日为实际竣工日期。

三、质量控制的主要条款内容

1.承包人的质量管理

承包人应在施工场地设置专门的质量检查机构，配备专职质
量检查人员，建立完善的质量检查制度。承包人应在合同约
定的期限内，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报送监理人审批。

2.监理人的质量检查

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不免除或减轻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应负
的责任。

3.监理人重新检查

承包人覆盖工程隐蔽部位后，监理人对质量有疑问的，可要
求承包人对已覆盖的部位进行钻孔探测或揭开重新检验，承
包人应遵照执行，并在检验后重新覆盖恢复原状。经检验证
明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要求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
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



人承担。

4.缺陷责任与保修

(1)缺陷责任期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

(2)工程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发包人未经竣
工验收擅自使用工程的，保修期自转移占有之日起算。

工程合同管理内容篇二

除本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分包人应履行并承担总包合同中与
分包工程有关的承包人的所有义务与责任，同时应避免因分
包人自身行为或疏漏造成承包人违反总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
人义务的情况发生。

2.分包人与发包人的关系

分包人须服从承包人转发的发包人或工程师(监理人)与分包
工程有关的指令。未经承包人允许，分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与发包人或工程师(监理人)发生直接工作联系，分包人不得
直接致函发包人或工程师(监理人)，也不得直接接受发包人
或工程师(监理人)的指令。

3.承包人指令

就分包工程范围内的有关工作，承包人随时可以向分包人发
出指令，分包人应执行承包人根据分包合同所发出的所有指
令。分包人拒不执行指令，承包人可委托其他施工单位完成
该指令事项，发生的费用从应付给分包人的相应款项中扣除。

4.分包人的工作

(1)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分包工程进行设计(分包合同有



约定时)、施工、竣工和保修。

(2)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设计内容，报承包人确
认后在分包工程中使用，承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3)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承包人提供年、季、月度工程进
度计划及相应进度统计报表。

(4)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
承包人应在专用条款约定的时间内批准，分包人方可执行。

(5)遵守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施工场地交通、施工噪音以及环
境保护和安全文明生产等的管理规定，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承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因
分包人责任造成的罚款除外。

(6)分包人应允许承包人、发包人、工程师(监理人)及其三方
中任何一方授权的人员在工作时间内，合理进入分包工程施
工场地或材料存放的地点，以及施工场地以外与分包合同有
关的分包人的任何工作或准备的地点，分包人应提供方便。

(7)已竣工工程未交付承包人之前，分包人应负责已完分包工
程的成品保护工作，保护期间发生损坏，分包人自费予以修
复。

考点3分包工程合同价款及支付

工程合同管理内容篇三

(1)固定价格，在约定的风险范围内合同价款不再调整。

(2)可调价格，合同价款可根据双方的约定而调整，应在专用
条款内约定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3)成本加酬金，合同价款包括成本和酬金两部分，双方在合
同专用条款内约定成本构成和酬金的计算方法。

分包工程合同价款采用的形式应与总包合同约定的方式一致。

2.分包合同价款与总包合同相应部分价款无任何连带关系

3.合同价款的支付

(1)实行工程预付款的，双方应在合同专用条款内约定承包人
向分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数额，开工后按约定的时间和
比例逐次扣回。

(2)承包人应按专用条款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分包人支付工
程款(进度款)，按约定时间承包人应扣回的预付款，与工程款
(进度款)同期结算。

(3)分包合同约定的工程变更调整的合同价款、合同价款的调
整、索赔的价款或费用以及其他约定的追加合同价款，应与
工程进度款同期调整支付。

(4)承包人超过约定的支付时间不支付工程款(预付款、进度
款)，分包人可向承包人发出要求付款的通知，承包人不按分
包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预付款、进度款)，导致施工无法进
行，分包人可停止施工，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5)承包人应在收到分包工程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28d
内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支付，从第29d
起按分包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
并承担违约责任。



工程合同管理内容篇四

整理好一些重点只是考点，这样才方便进行复习工作，以下
是小编跟大家分享2018年注册监理工程师《合同管理》知识
点：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1.一般认为，合同的形式可分为[书面形式]、[口头形
式]、[其他形式].

2.合同的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数据电文]等可
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3.以合同形式的产生依据划分，合同形式可分为[法定形式]、
[约定形式].

4.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形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
用]、[当事人约定采用].

5.《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的要求是以[不要式]为原则的。

6.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法定形式].

7.《合同法》采用合同形式的不要式原则的理由是：[合同本
质对合同形式不作要求]、[市场经济要求不应对合同形式进
行限制]、[国际公约要求不应对合同形式进行限制]、[电子
技术对合同形式的影响].

8.合同的形式是当事人意思的[载体].

9.某施工合同，在施工任务完成后由于发包人拖欠工程款而
发生纠纷，但双方一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应当认定该合
同[已经成立].

10.合同自由的重要体现是[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



11.合同的首要条款是[标的].

12.施工合同中的数量主要体现的是[工程量的大小]

13.对于强制性的标准，当事人必须执行，合同约定的'质
量[不得低于该强制性标准].

14.在合同中，当事人没有约定质量标准，如果没有国家标准，
则依[行业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则依[地方标准]执行;
没有地方标准，坝0依[企业标准]执行。

15.建设工程中的质量标准大多是[强制性的质量标准].

16.确定合同当事人是否适当履行合同的依据是[履行的期限、
地点和方式].

17.合同当事人希望通过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最终方式，则必
须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因为仲裁是以[自愿]为原则的。

工程合同管理内容篇五

一、专业工程承包单位的资质

2001年7月1日起实行的、由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规定了专业承包序列企业的资质设二至三个等级，
60各资质类别。

二、工程承包人(总承包单位)的主要责任和义务

1.分包人对总包合同的了解：承包人应提供总包合同(有关承
包工程的价格内容除外)供分包人查阅，分包人应全面了解总
包合同的各项规定(有关承包工程的价格内容除外)。

3.承包人的工作：



2、组织分包人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图纸会审，向分包人进行设
计图纸交底;

3、提供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的设备和设施，并承担因此发生
的费用;

5、负责整个施工场地的管理工作，协调分包人与同一施工场
地的其他分包人之间的交叉配合，确保分包人按照经批准的
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

三、专业工程分包人的主要责任和义务：

2.分包人与发包人的关系

未经承包人允许，分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与发包人或工程师
发生直接工作联系，分包人不得直接致函发包人或工程师，
也不得直接接受发包人或工程师的指令。

4.分包人的工作

p2682.分包合同价款与总包合同相应部分价款无任何连带关
系。


